
 

特約商店契約書 

立契約人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台北中山北店 (以下簡稱甲方) 

淡江大學員工福利委員會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乙方約定甲方為特約客戶，特定本合約書共同信守，其條款如下： 

一、 合約期間：自民國 113年 06月 06日起至民國 114年 12月 31日止。 

二、 乙方員工於合約期間內至甲方消費套餐，出示乙方員工識別證，即可享優惠。 

（一）優惠內容： 

1. 甲方同意乙方憑學生/教師識別證至王品台北中山北店餐廳消費套餐，贈送

「主廚私房菜」乙份。 

（二）注意事項 

1. 每桌每次消費，限兌換優惠一份。 

2. 優惠不得與其它店內其他優惠活動併用。 

3. 優惠不適用外帶、外送、單點、禮券購買、禮券支付、兌現或找零，10%服務費 

 另計。 

4. 贈品或贈送餐點以現場實物為準，若贈品或贈送餐點數量有限，乙方同意甲方

得以等值贈品替換之。 

5. 兌換期限：即日起 至 114/12/31。 

6. 甲方保有修改、解釋、終止或異動本活動之權利。 

三、 合作的宣傳佈達，乙方應提供且甲方確認並同意後方可對乙方內部公告，如未經

甲方確認，因而造成乙方員工誤用，因該等法律關係所生之爭議均應由乙方自行

負責處理。若甲方因此受有損失，甲方除得終止本契約之外且乙方應負擔損害賠

償責任。  

四、 甲方有門店或品牌活動訊息，乙方願意發佈甲方相關活動訊息給乙方員工知悉。 

五、 乙方不得利用甲方本契約簽訂之優惠內容進行招募會員、取財或轉供予第三方對

象運用，任何乙方對外宣傳文宣若涉及本契約優惠皆須事先讓甲方書面同意方可

對外公告，若違反，所產生有爭議之虞均應由乙方負責處理，甲方得解除或終止

本契約，且若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造成甲方受有損失，乙方應負擔損害賠償

責任。            

六、 甲方優惠對象不限乙方員工，並包括乙方員工之眷屬或親朋，只要一人提出合格

證明文件且以執行本合約約定優惠方式即可享有優惠。 

七、 甲方若因經營或其他之緣故，因此閉店或遷點，甲方得通知乙方後終止本契約。 

八、 本契約有糾紛，雙方同意本著誠實信用原則處理，惟若因本契約涉訟，雙方合意

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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